[bookmark: _Toc179826855]一、说明
[bookmark: _Toc179826856]1 总则
1.1 投标人应具备国家或行业管理部门规定的，在本市实施本项目所需的资格（资质）和相关手续（如果有），由此引起的所有有关事宜及费用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1.2 投标人对所提供的服务应当享有合法的所有权，没有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技术秘密等权利，而且不存在任何抵押、留置、查封等产权瑕疵。 
1.3 投标人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并且其质量完全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
1.4 投标人在投标前应认真了解项目的实施背景、应提供的服务内容和质量、项目考核管理要求等，一旦中标，应按照招标文件和合同规定的要求提供相关服务。
1.5投标人认为招标文件（包括招标补充文件）存在排他性或歧视性条款，自收到招标文件之日或者招标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并附相关证据。
★1.6投标人提供的服务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bookmark: _Toc179826857][bookmark: _Toc463690192][bookmark: _Toc460922279][bookmark: _Toc47418245][bookmark: _Toc413614157][bookmark: _Toc67110070][bookmark: _Toc48791225][bookmark: _Toc68072830][bookmark: _Toc67110068][bookmark: _Toc49019485][bookmark: _Toc68590754][bookmark: _Toc68590756][bookmark: _Toc47418928][bookmark: _Toc67110498][bookmark: _Toc68072828][bookmark: _Toc47261875][bookmark: _Toc47261680][bookmark: _Toc413614158][bookmark: _Toc47416185][bookmark: _Toc47418721][bookmark: _Toc49019224][bookmark: _Toc48995841][bookmark: _Toc47262059][bookmark: _Toc47415931][bookmark: _Toc49019487][bookmark: _Toc447895535][bookmark: _Toc49019226][bookmark: _Toc67110500]二、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460922281][bookmark: _Toc463690194]
[bookmark: _Toc179826858]2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书院镇农村公路综合养护项目
[bookmark: _Toc179826859]3 项目地点
项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范围内。
[bookmark: _Toc179826860]4 招标范围与内容
4.1 项目背景及现状
[bookmark: _Hlk184129574]书院镇地处上海市东南沿海，位于浦东国际机场和洋山深水港之间，东临大海，南接泥城镇，西至万祥镇，北与老港镇隔大治河相望。为加强书院镇城农村公路设施维护管理水平，切实提高书院镇城市道路的使用水平。本项目为书院镇农村公路综合养护项目的方式来满足上述需求。
4.2 项目招标范围及内容
[bookmark: _Hlk184129585]4.2.1本项目主要是对书院镇农村公路综合养护项目工程量，包括：包括但不仅限于66条段乡村公路的路基、路面、桥梁、防护工程、雨水排水设施等土建工程以及道路标志标线、防冲护栏、禁入栅等附属设施的清扫保洁，经常性保养和修补其轻微损坏部分的作业等。协同业主及其它相关部门迅速处置应急事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除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其它任何情况下必须保持相关设施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实现管养路段各类设施安全良好、规范齐全、通（运）行状况良好（具体路段详见公路现状表）。乡村公路实际里程116.935公里（其中乡道20.095公里，村道96.840公里），桥梁72座，行道树6.028千株，雨水管6.324千米，目前设施量道路、桥梁及附属设施等状况良好。
4.2.2项目具体地点：
	2025年书院镇农村公路综合养护道路清单

	序号
	道路名称
	起讫地址
	起讫桩号
	实际里程（KM）

	1
	中久路
	丽正路--唐港路
	0.000--0.283
	0.283

	2
	唐港路
	老果公路--中久路
	0.000--0.479
	0.479

	3
	新欣路
	新府路--五尺沟桥
	0.000--1.500
	1.5

	4
	丰产路
	东大公路--三三公路
	0.000--1.774
	1.774

	5
	书和路
	配套河路--小洼港路
	0.000--2.024
	2.024

	6
	新府路
	洼港四灶路--老芦公路
	0.000--0.860
	0.86

	7
	书塘路
	塘下公路--老果公路
	0.000--2.695
	2.695

	8
	塘北路
	两港大道--老芦公路
	0.000--2.376
	2.376

	9
	滨果公路
	大治河南岸--临港大道
	0.000--8.644
	2.521

	10
	振东路
	三三公路--洲德路
	0.000--0.630
	0.63

	11
	桃园路
	东大公路--洲德路
	0.000--2.422
	2.422

	12
	新书路
	老芦公路--黄沙港
	0.000--3.531
	2.531

	13
	两港大道东一路
	大治河南--东大公路
	0.000--2.902
	2.902

	14
	五尺沟西路
	小洼港--体育馆北侧
	0.000--0.293
	0.293

	15
	石皮泐港路
	芸香路--雪南南路东
	0.000--1.714
	1.714

	16
	葡萄基地路
	书谐路--外灶村村委会南北中路
	0.000--1.742
	1.742

	17
	先行区路
	书塘路--石家港路延伸段
	0.000--0.940
	0.94

	18
	洼港四灶路
	洼港五组--三三公路
	0.000--3.024
	3.024

	19
	书滨路
	塘下公路--通源东路
	0.000--1.001
	1.001

	20
	老石皮泐港南路
	石家港路--黄沙港
	0.000--2.614
	2.614

	21
	四灶港路
	塘下公路--洼港四灶路
	0.000--1.128
	1.128

	22
	塘驰路
	白龙港--老芦公路
	0.000--1.866
	1.866

	23
	石家港路
	老芦公路--黄沙港路
	0.000--2.713
	2.713

	24
	新东黄沙港路
	五尺沟--黄沙港路
	0.000--2.188
	2.188

	25
	桃园16组总支路
	五尺沟--黄沙港路
	0.000--1.655
	1.655

	26
	书院中学西路
	五尺沟--黄沙港路
	0.000--2.386
	2.386

	27
	塘明路
	白龙港--老芦公路
	0.000--1.734
	1.734

	28
	塘为路
	白龙港--老芦公路
	0.000--1.503
	1.503

	29
	塘润路
	书文路--老芦公路
	0.000--0.979
	0.979

	30
	石家港路（东段）
	白龙港--老芦公路
	0.000--1.704
	1.704

	31
	塘和路
	白龙港--老芦公路
	0.000--1.739
	1.739

	32
	书文路
	塘和路--塘驰路
	0.000--0.904
	0.904

	33
	书礼路
	白龙港--老芦公路
	0.000--1.916
	1.916

	34
	久耘路
	书耘路--老芦公路
	0.000--1.705
	1.705

	35
	久耕路
	书耘路--老芦公路
	0.000--1.827
	1.827

	36
	久裕路
	白龙港--菜场东西路
	0.000--1.545
	1.545

	37
	书谐路
	白龙港--老芦公路
	0.000--1.963
	1.963

	38
	书孝路
	白龙港--老芦公路
	0.000--1.931
	1.931

	39
	洋溢港路
	老芦公路--雪南路（西）
	0.000--2.256
	2.256

	40
	书院港路
	白龙港--雪南路
	0.000--3.797
	3.797

	41
	雪南路
	三三公路--新书路
	0.000--3.042
	3.002

	42
	配套河路
	黄沙港--余姚砂石厂
	0.000--1.605
	1.605

	43
	余环河路
	配套河路--书和路
	0.000--2.725
	2.725

	44
	蒋港河路
	老芦公路--黄沙港东
	0.000--2.458
	2.458

	45
	二久港北路
	李雪南北中路东--黄沙港
	0.000--1.357
	1.357

	46
	雪舟路
	洋溢港路--石家港路
	0.000--1.891
	1.696

	47
	中久港路
	新书路--黄沙港
	0.000--2.224
	2.224

	48
	艾薇路
	白龙港--老芦公路
	0.000--1.893
	1.893

	49
	怡彰路
	书耘路--老芦公路
	0.000--1.904
	1.904

	50
	怡发路
	大四灶港--潘家宅路
	0.000--1.048
	1.048

	51
	雪南路南路
	新书路--二久港北路
	0.000--1.170
	1.17

	52
	余姚塘路
	书和路--余环河路
	0.000--0.856
	0.856

	53
	书图路
	五尺沟--黄沙港
	0.000--2.249
	2.249

	54
	书耘路
	书孝路东--石家港路
	0.000--2.929
	2.929

	55
	石北路
	大四灶港--洋溢港
	0.000--1.174
	1.174

	56
	芸香路
	新书路--老芦公路
	0.000--0.801
	0.801

	57
	大四灶路
	老芦公路--黄沙港
	0.000--2.318
	2.318

	58
	书石路
	白龙港西--雪南路
	0.000--1.025
	1.025

	59
	旺华路
	洼港四灶路--五尺沟
	0.000--1.872
	1.872

	60
	市棉场路
	洼港四灶路--五尺沟
	0.000--2.025
	2.025

	61
	金家港路
	白龙港--老芦公路
	0.000--2.015
	2.015

	62
	兴洼港路
	配套河--新开港
	0.000--1.201
	1.201

	63
	桃德路
	白龙港--五尺沟
	0.000--1.777
	1.777

	64
	桃信路
	老芦公路--惠南东征路
	0.000--1.864
	1.864

	65
	瞿家宅路
	雪南路--黄沙港
	0.000--0.758
	0.758

	66
	果明路
	旺华路--三三公路
	0.000--1.225
	1.225

	合计
	116.935



4.3 服务期限
[bookmark: _Hlk184128921]本项目服务期一年，具体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

[bookmark: _Toc179826861]5 承包方式
5.1 依据本项目的招标范围和内容，中标人以包工、包料、包施工、包质量、包安全、包进度的方式实施总承包。
5.2 本项目不允许分包。
[bookmark: _Toc179826862]6 合同的签订
6.1 本项目合同的标的、价格、质量及验收标准、考核管理、履约期限等主要条款应当与招标文件和中标人投标文件的内容一致，并互相补充和解释。
[bookmark: _Toc490730072][bookmark: _Toc179826863]7 结算原则和支付方式
7.1 结算原则
[bookmark: _Hlk184129847]本项目的结算与支付应以主管部门最终核定的、按养护维修的质量标准和要求完成的实际设施量 为准，中标人的中标单价和结算下浮率（如果有）在合同履约期内不变（合同约定除外）。
7.2 支付方式
[bookmark: _Toc460922285][bookmark: _Toc463690198]1）	本项目合同金额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在采购人和中标单位合同签订后，且财政资金到位后，按下款要求支付相应的合同款项；
2）	养护费用前三季度待考核结束后，按合同金额以季度为单位等额支付，第四季度待下一年度初由上级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进行审价，按照年度考核成绩及审价结果进行清算。
3）	若最终日常养护部分、二类维修部分的费用之和超过合同金额，则按合同金额进行结算。
7.3采购人不得以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者在合同未作约定的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者延迟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如发生延迟支付情况，应当支付逾期利息，且利率不行低于合同订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bookmark: _Toc179826864]三、技术质量要求
[bookmark: _Toc179826865]8 技术规范和规范性文件
[bookmark: _Toc179826866]本项目的养护质量检查评定、养护维修技术标准及养护施工安全文明要求适用国家现行法律、规 范、规程、标准以及上海市现行规范标准，具体包括：
（1）	《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H20-2007）；
（2）	《公路养护技术规范》（JTGH10-2009）；
（3）	《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TH21-2011）；
（4）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JTGH11-2004）；
（5）	《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JTJ073.2-2001）；
（6）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养护技术规范》（JTJ073.1-2001）；
（7）	《上海市公路桥涵养护规程》（SZ-40-2005）；
（8）	《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程》（SZ-21-2002）；
（9）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养护技术规程》（SZ-30-2002）；
（10）	《农村公路建设与养护技术规范》（沪建交【2019】 1633号）；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 议通过）；
（12）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 23号）；
（13）	《公路水运工程“平安工地”建设活动实施方案》（交质监发〔2010） 132号）；
（14）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2011年9月22日上海市第12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 过）；
（15）	《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条例》；
（16）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办法》；
（17）	《城市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管理办法》；
（18）	《上海市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服务管理办法》（沪府令83号）；
（19）	《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与评价标准》（DJJ/T126-2008）；
（20）	《上海市城市道路清扫保洁作业规范》；
（21）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地方相关规定及行业标准。
各投标人应充分注意，凡涉及国家或行业管理部门颁发的相关规范、规程和标准，无论其是否在本招标文件中列明，中标人应无条件执行。标准、规范等不一致的，以要求高者为准。
9 招标内容与质量要求
9.1 设施量清单
9.1.1书院镇农村公路综合养护项目工作量清单

	道路设施量统计总表

	一类日常养护部分（此部分分项限价4124750元）

	序号
	类别
	项目
	单位
	目前数量
	备  注

	6
	道路工程
	　沥青混凝土路面
（二级公路）
	10年以下
	万平方米
	0.945
	　

	7
	
	
	15年以下
	万平方米
	0.8578
	　

	9
	
	沥青混凝土路面
（三级公路）
	10年以下
	万平方米
	1.7352
	　

	10
	
	
	15年以下
	万平方米
	5.3962
	　

	12
	
	沥青混凝土路面
（四级公路）
	5年以下
	万平方米
	2.9053
	　

	13
	
	
	10年以下
	万平方米
	39.5921
	　

	16
	
	水泥混凝土路面
（三级公路）
	万平方米
	3.19515
	　

	18
	
	水泥混凝土路面
（四级公路）
	万平方米
	9.0680 
	　

	19
	
	预制混凝土人行道板
	万平方米
	0.02
	　

	20
	
	彩色人行道道板
	万平方米
	1.9463
	　

	21
	
	土路肩
	千平方米
	122.1343 
	　

	22
	
	硬路肩
	千平方米
	17.541
	　

	26
	
	土边沟
	千米
	10.7
	　

	27
	
	混凝土插板边沟
	千米
	5.712
	　

	28
	
	浆砌块石边沟
	千米
	1.1219
	　

	31
	
	人工清扫路面：一、二级公路
	千平方米
	18.028
	　

	32
	
	人工清扫路面：三、四级公路
	千平方米
	618.919
	　

	33
	
	人工捡垃圾
	千米
	116.935
	　

	34
	桥涵工程
	钢筋混凝土桥梁
	千平方米
	7.3885
	　

	35
	
	浆砌块石驳岸
	千米
	1
	　

	39
	排水工程
	进水口
	百座
	1.16
	　

	40
	
	小型雨水管（＜Φ600）
	千米
	4.077
	　

	41
	
	中型雨水管（≥Φ600～Φ1000）
	千米
	2.247
	　

	42
	
	污水管（不分管径）
	千米
	0.463
	　

	43
	
	泵站
	1.0m³/S以下
	座
	3
	　

	46
	沿线设施
	道路挡土墙
	千米
	1.1
	　

	47
	
	分隔带侧石
	千米
	7.634
	　

	48
	
	人行护栏、车行道隔离栏（铁）
	万米
	0.333
	　

	54
	
	标志Ⅰ型（路名牌）
	百套
	2.8
	　

	55
	
	标志Ⅰ型（桥梁吨位牌）
	百套
	1.44
	　

	57
	
	标志Ⅱ型（里程桩）
	百块
	1.43
	　

	58
	
	标志Ⅱ型（百尺桩）
	百块
	10.67
	　

	59
	
	标志Ⅱ型（路界碑）
	百块
	0.24
	　

	60
	
	公里桩、百米桩、路界牌
	百块
	10.92
	　

	61
	
	桥梁宣传牌
	百块
	0.72
	　

	62
	
	路政宣传牌
	百块
	0.66
	　

	63
	
	减速带
	百米
	4.32
	　

	64
	
	红白警示杆
	百根
	44.12
	　

	65
	
	龙门架
	百平方米
	1.9025
	　

	66
	
	划标线
	百平方米
	147.729
	　

	70
	
	波形钢护栏
	千米
	26.933
	　

	71
	
	道路及设施巡视
	千米
	116.935
	　

	72
	绿化工程
	行道树
	胸径<15cm
	千株
	1.259
	　

	73
	
	
	胸径≥15-30cm
	千株
	3.467
	　

	74
	
	
	胸径>30cm
	千株
	1.302
	　

	75
	
	绿   篱
	万平方米
	0.015
	　

	76
	
	花灌木
	千株
	2.263
	　

	79
	
	绿地(综合)
	万平方米
	0.715
	　

	82
	其他
	窨井
	只
	63
	　

	二类维修部分（此部分分项限价1767750元）（需投标人自报）

	1
	维修项目
	黑色路面灌缝
	米
	
	　

	2
	
	修复人行道
	平方米
	
	　

	3
	
	修复沥青路面（带基础）
	平方米
	
	　

	4
	
	修复沥青路面面层
	平方米
	
	　

	5
	
	修复砼路面
	平方米
	
	　

	6
	
	CCTV管道检测费
	米
	
	　

	7
	
	更换红白警示柱
	根
	
	　

	8
	
	栏杆油漆
	平方米
	
	　

	9
	
	路肩、边坡、边沟修复
	米
	
	　

	10
	
	减速带更换
	米
	
	　

	11
	
	分隔带侧石修复
	米
	
	　

	12
	
	划标线
	平方米
	
	　






说明：投标人不得对表内工作量进行缩减。
9.2 日常养护工作基本要求
9.2.1 总体要求
投标人需对本项目养护清单服务内容进行预防性、经常性、周期性和及时性的养护管理，根据 设施的实际状况制定养护计划，及时修复被损设施。协同采购人及其它相关部门迅速处置应急事件, 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除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其它任何情况下保持市政、排水、绿化和环卫设施处 于良好的技术状态，实现管养路段各类设施安全良好、规范齐全、运行状况良好。
9.2.2 日常养护要求
[bookmark: _Toc497211022]9.2.2.1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要求
（1）经常性巡查
经常性巡查应由经过培训的专职道路管理人员或养护技术人员负责，以目测为主，每日一次对包件内的所有养护设施进行全覆盖巡视检查，并及时记录，定期存档，提出处理意见。
巡查过程中发现设施明显损坏，影响车辆和人行安全，应及时采取相应养护措施，并立即上报, 特殊情况可设专人看护。
（2）路面小修养护及掘路修复符合质量要求，每月完成指令性小修及重点养护项目，完成率100%。
（3）车行道要求“一平、四无、一新”，即道路平整；无下水道堵塞和晴天积水、无人行道板和侧平石缺损；无违章占路和搭建；无路名牌歪斜、缺损和污垢。
（4）各类附属设施保持清洁完好，完成指令性小修。隔离护栏的设置位置、高度、固定式垂直度、相邻隔栅错缝高差符合规范；路名牌字体、指向高度、垂直度、位置等符合规范。
（5）建立合同路段内所有桥梁的基本状况卡片，一桥一卡；合同路段内所有桥梁的桥面设施、上结构、下部结构及附属构造物应进行每月一次的经常性检查，填写桥梁经常检查记录表；桥梁结构应保持原设计荷载等级的承载要求及设计通行能力，各部件技术状况应维持在A、B类桥梁的状态，经常性检查中若发现有部件缺损达到C、D、E类桥梁技术状况、或其他不明原因的严重病害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将情况上报业主。
（6）桥面应及时清扫、保持整洁，桥面铺装坚实平整、纵横坡顺适、排水顺畅，无开裂、破损、跳车以及漏水现象；及时清除伸缩装置内沉积物，确保其无阻塞、开裂现象；泄水孔应保持结构完好，及时疏通，无破损和堵塞。保持支座各部分完整清洁，位置正确，无错位、变形、破损、脱空现象。及时清除墩台表面杂物，保持其表面整洁；墩台及基础无滑动、倾斜、下沉，基础下无冲刷现象，台背填土无沉降或挤压隆起。混凝土构件结构完好无破损，无混凝土剥落、钢筋锈胀现象。桥孔应无建筑垃圾，无违章搭建和堆物，无擅自占用。栏杆和防撞墙应结构完好，边缘顺直， 无积尘；桥上相关标志系统齐全完好；桥名牌保持整洁，无残缺和裂纹，桥名规范、醒目。
	序号
	设施项目
	保洁内容
	保洁周期

	1
	桥梁伸缩缝
	钩除缝内杂物
	每月1次

	2
	桥梁支座
	清理支座周围垃圾
	每月1次

	3
	桥面泄水孔
	清理孔口垃圾
	每月2次

	4
	桥面排水
	疏通排水管
	每月2次



9.2.2.2  水务日常养护要求
（1）管道检查项目可分为功能状况和结构状况两类，功能状况方面的主要检查项目应包括管道积泥（泥沙、碎砖石、固结的水泥浆及其它异物），检查井积泥，雨水口积泥，排放口积泥，泥垢和油脂，树根，水位和水流；结构状况方面的主要检查项目应包括裂缝，变形，腐蚀，错口，脱节，破损与孔洞，渗漏。
（2）排水管道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	无错口、脱节、破损、孔洞、异管穿入、渗漏、冒溢等情况。
②	定期开盖检查压力井盖板，发现盖板锈蚀、密封垫老化、井体裂缝、管内积泥等情况应及时维修和保养。
③	每年汛期前，应对雨水小型管、雨水中型管、接户管、连管、检查井、雨水口、排水口进行检查, 对雨水大型管、雨水特大型管进行抽查，并及时进行维修和保养。
（3）下水道养护频率要求：
	下水管道养护频次

	设施类型
	属性
	疏通率

	雨水小型管
	<600
	2次/年

	雨水中型管
	600- 1000
	1.5 次/年

	雨水大型管
	1000- 1500
	1次/年

	雨水特大型管
	>1500
	1次/年

	接户管、连管
	不分管径
	2次/年

	检查井
	不分规格
	3次/年

	雨水口
	不分型号
	6次/年

	排放口
	
	1次/年



备注：各类管道和窨井养护频率根据实际作业情况调整

9.2.2.3  保洁日常养护要求
（1）道路保洁作业符合作业要求，按环卫作业质量标准执行。乡村道路频次按两天一次清扫执行。 路面应干净，无大面积积水。冬天4度以下不宜冲洗，夏天气温30°C以上，每天洒水不少于二次。
（2）道路每天按规定养护，人行道路面、下水口、树穴、隔离障栏、窨井面板、废物箱等应整洁, 路面应见本色。
（3）养护作业时，要充分利用机械设备，车行道上操作时要求避开上、下班高峰时间，养护作业人员必须统一着装，穿戴有反光标志的马夹。
（4）保持道路废物箱设施完好，箱体周围地面应无抛散存留垃圾，废物箱不满溢。
（5）日常养护内业资料齐全，定期上报养护作业计划，做到有计划、有记录、有统计，并且资料与实际养护情况相符。
（6）严重程度每日至少增加一次道路机械冲洗。
（7）遇到突发事件或自然灾害，必须服从发包人的指挥与安排及时进行处理。
（8）保洁频次要求
	类别
	设施项目
	保洁内容
	保洁周期

	路
	机动车道
	机械清扫、冲洗
	乡村公路清扫每2天1次；

	面
	非机动车道
	人工清扫、冲洗
	乡村公路清扫每2天1次；

	系
	人行道
	人工清扫、冲洗
	乡村公路清扫每 2 天 1 次；



9.2.2.4  绿化日常养护要求
(1)	行道树要求：树种规格统一，植株青枝绿叶、修剪规范、整体面貌良好、树穴盖板平整(黄 土不裸露)无垃圾积水、无倾斜株缺株死株、病虫害防治及时有效、护树桩绑扎规范无缺损、防 台工作准备充分。
(2)	绿化养护作业文明规范、安全操作，无不文明、不安全事故发生、无投诉事件。
(3)	绿化养护频次要求：
	绿化养护频次要求

	序号
	养护内容
	频次

	1
	行道树刷白
	一年一次

	2
	行道树修剪
	一年一次





[bookmark: _Toc179826867][bookmark: _Toc463690203][bookmark: _Toc460922290]10 人员及设备要求
10.1 人员要求
10.1.1 投标人拟派的项目经理、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实际以养护专业要求为准，且必须是本单位职工，且为该项目施工现场的实际操作者，并应常驻项目现场。未经采购人同意，中标人不得调换或撤离上述人员，如采购人认为有必要，可要求中标人对上述人员中的部分人员做出更好的调整。    
10.1.2 管理人员配备要求
管理人员配置表
	序号
	岗位
	职业资格及专业要求
	职称要求
	数量要求
	备注

	1
	项目经理
	市政公用专业一级建造师
	中级职称及以上
	1
	

	2
	技术负责人
	土建类相关专业
	中级职称及以上
	1
	常驻

	3
	养护负责人
	土建类相关专业
	中级职称及以上
	1
	常驻

	4
	施工员
	土建类相关专业
	中级职称及以上
	1
	常驻

	5
	专职安全员
	沪建安C证
	中级职称及以上
	1
	常驻

	6
	巡视员
	/
	/
	2
	常驻



注：1、服务时间：周一到周五（节假日除外）8:30-16:30。
2 、保证各养护设施处于良好运营状态。如遇突发事件必须随叫随到。
10.1.3  技术作业工人配备要求
根据各标段设施量，投标人需配备一定数量的一线养护作业工人，从事养护等作业；其中：
（1）一线养护作业工人中的主要技术工人满足以下要求：
主要技术工人（骨干）配置表
	序号
	岗位类别
	岗位名称
	级别
	数量
	提供验证资料
	备注

	1
	主要技术工人
	养护班长
	/
	2
	岗位证书扫描件（如有）
	

	备注：1、表中人员为本单位在职员工。



（2）一线养护作业工人中的一线劳动力满足以下要求：
一线劳动力配置表
	序号
	岗位类别
	岗位名称
	级别
	数量
	提供验证资料
	备注

	1
	一线劳动力
	市政养护工
	/
	20
	/
	

	2
	一线劳动力
	水务养护工
	/
	3
	/
	

	3
	一线劳动力   
	绿化养护工
	/
	5
	/
	

	4
	一线劳动力
	道路保洁工
	/
	13
	/
	

	备注：表中一线劳动力由供应商承诺中标后后 1个月内配置到位, 不可兼职其他工作。在项目实施期 间依法缴纳社保。




10.2 设备要求
10.2.1 本项目所有材料、设备由投标人自行解决，相关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本养护维修项目所用材料、制品、设备均需符合相关的养护（运行）技术规程、规范要求。
10.2.2 本项目所用的材料、制品、设备等，供货单位送达施工现场后，由投标人负责办理验收交割手续，并负责日常保管工作。
10.2.3 投标人在投标时应同时提供涉及本项目养护、运行和维修施工的主要设备与材料的规格、型号、品种及价格情况。
10.2.4 为提高养护工程质量和服务水平，投标人应采用机械化形式对设施的各类病害进行养护维修。作为承接日常养护工程的必要条件，除配备日常养护常规小型机械设备以外，投标人还应按下表要求配备一定数量的大型养护机械设备。
机械配置基本要求表：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数量要求
	设备年限要求
	备注

	1
	路面清扫车
	有GPS装置
	3
	5年内
	自有，提供车辆行驶证及照片证明

	2
	洒水冲洗车
	有GPS装置
	2
	8年内
	自有，提供车辆行驶证及照片证明

	3
	路况巡视车
	有GPS装置
	2
	8年内
	自有，提供车辆行驶证及照片证明

	4
	铣刨机
	/
	1
	/
	自有或租赁

	5
	摊铺机
	/
	1
	/
	自有或租赁

	6
	压路机
	/
	1
	/
	自有或租赁

	7
	液压破碎机（空压机）
	/
	1
	/
	自有或租赁

	8
	灌缝机
	/
	1
	/
	自有或租赁

	9
	发电机（5KW）
	/
	1
	/
	自有或租赁

	10
	排水泵
	/
	4
	/
	自有或租赁

	11
	后装式垃圾压缩车
	/
	1
	/
	自有或租赁

	12
	管道冲洗车
	/
	1
	/
	自有或租赁

	13
	应急设备与物资
	/
	企业自报
	/
	企业自报



注：（1）上述设备中车辆的尾气排放标准必须符合国家和上海市的有关标准。严禁使用黄标车车辆。
（2）上表中的机械，投标人应作出承诺，若有可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中标后一个月内则须提供以上自有或租赁机械提供相关证明（如购买发票、租赁合同等原件及复印件）。
[bookmark: _Toc179826868]11 安全文明作业及应急处置要求
[bookmark: _Toc460922292][bookmark: _Toc463690205]11.1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与要求
11.1.1 投标人应对养护人员进行全员培训，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交底活动，重点强调其岗位的安全风险及防范措施；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接受专业培训，持证上岗。
11.1.2 建立职工（含劳务工等各种类型用工）花名册等档案资料，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为其办理国家规定的相关保险，并按规定标准安排专业健康体检和配备劳动防护用品。
11.1.3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体系和组织管理网络，设置安全生产监管部门，配备专职安全监管人员，对施工作业安全进行现场监督；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制要求将安全责任分解，投标人法定代表人与项目部、项目部与下属各责任部门必须签订安全协议书；定期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每月不少于一次；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每旬不少于一次。
11.1.4凡占用机动车道进行的养护工程作业，必须按照规范要求设置养护维修作业控制区，并配置专用标志车（防撞车）和各项安全器材；养护人员上路作业必须统一着装，乘坐专用车辆，不得乘坐在无专用设施的货车车斗内。
11.1.5 进入养护作业现场的作业机械和车辆，应按规定配置警示标志、灯具。
11.1.6 严格执行JGJ4688-2005《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规定，采用三级配电系统、TN-S接零保护系统、三级漏电保护系统；所有的配电箱、开关电箱符合要求，临时用电工程所用电器装置、元器件、电线电缆等电工产品必须按国家规定通过“3C”认证，并经市建设工程安全协会登记备案的进行配置。
11.1.7 如养护施工过程中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投标人应快速、及时赶到现场，实施紧急处置，并协同有关单位和部门做好善后处理和稳定工作；紧急处置的结果须及时上报采购人。
11.1.8 创建文明工地，做到养护工地规范有序，便民利民，工完料清场地清，将养护工程对交通的影响降到最低，每旬至少进行一次文明工地检查。凡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扬尘的环节，必须采用降尘措施控制扬尘。
11.1.9 开展多方面的共建联建活动；开展文明样板路创建活动，已创建的合同包件须保持既有创建成果。
11.2 应急处置要求
11.2.1 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等因素，灾害性天气、突发事件的等级划分为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Ⅳ级（一般）四级。
11.2.2 投标人应具有社会责任意识，针对各级各类可能发生的灾害天气和突发事件，积极响应采购人的安排并应建立应急处置预案。应急预案包括组织领导体系、预警和预防机制、应急响应工程措施、临时交通组织方案、保障措施（包括应急人员、物资、机械设备、资金等）等内容。
11.2.3 建立应急指挥领导小组，负责应急救援总体指挥，并落实各部门职责和相关措施。
11.2.4 组建一支具有综合救援能力的应急救援队伍（人员总数不得少于15人），一旦紧急情况发生，能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现场进行应急处置。
11.2.5 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与机具，确保物资储备数量充足、机具设备完好可用。
11.2.6 与气象部门建立热线联络制度，及时掌握灾害性天气的预警信息，特别在灾害性天气易发季节，需密切关注气象变化情况，针对其可能带来城市道路通行障碍做好相关防御措施。
11.2.7 与交警、消防、医疗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能与交警及其它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维持道路的正常运行和良好秩序，并将实施情况及时上报采购人。
11.2.8 按照“上海市灾害性气候应急处置手册”、“浦东新区突发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要求，启动相应预警等级的应急响应。
11.2.9 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多方式多类别的应急演练，提高应急队伍的响应速度、救援水平和协同能力，并根据演练过程总结和结果评估，完善应急预案。
11.2.10 建立应急值守制度，安排专职人员，监测、收集各类信息；一旦发现突发性的紧急事件，在启动应急响应的同时，必须及时将情况上报采购人，上报的应急信息必须实事求是，不得瞒报、谎报和拖延不报，上报形式可用电话口头初报，随后再书面报告；业主应急值班联系电话。
11.2.11 积极做好全市性或全区性重大活动的市容环卫等保障任务。
[bookmark: _Toc463690206][bookmark: _Toc179826869][bookmark: _Toc460922293]12 养护作业用房配备要求
中标企业应确保道班房的使用安全和设施设备的完好，并承担使用期间的所有运行费用和房屋及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费用。
[bookmark: _Toc179826870]13 考核管理要求
13.1 考核办法
第一条 考核形式
养护管理考核总分100分制，养护管理考核每季度进行一次评分。考核结果分三个档次，90分（含）以上为优秀，80（含）至90分为合格，80分以下为不合格。每季度进行一次考核，按季度支付合同金额，其中每季度养护金额的 10%为季度评分金额；季度评分为优秀的（季度评分≥90分），核发全额季度评分金额；季度评分为合格的（80分≤季度评分＜90分），核发全额季度评分金额的90%； 季度评分为不合格的（季度评分＜80分），以合格分为基准，每低1分（小数点部分按去尾法取整）再扣除该季度评分金额的 2%。如涉及惩罚项目，则在季度评分金额中扣除当季累计的惩罚金额。连续2个季度考核不合格，采购人有权终止当年度合同。
第二条  检查考核内容
对养护企业日常检查考核参考国家、上海市相关养护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及新区相关规定执行。其日常检查考核分外业、内业、规范化和网格投诉处理四个部分（详见养护检查考核评分表）：
1、外业，每季度考核路线由镇安排，每季度全覆盖一次。
城市道路综合养护项目养护范围内设施量，以发现问题作为考核评分依据。
2、内业，按内业资料工作要求执行。要求内业资料真实、准确、规范、全面、符合逻辑。
3、规范化，按规定要求落实养护作业过程安全生产、防汛防台、文明养护等。
4、网格投诉，以处置评价体系进行评价。
第三条  检查考核结果使用
1、养护管理质量和数量均达到或超出管理和合同要求，经检查考核合格，全额发放养护经费。
2、季度评分为不合格的（季度评分＜80分），以合格分为基准，每低1分（小数点部分按去尾法取整）再扣除该季度评分金额的2%。如涉及惩罚项目，则在季度评分金额中扣除当季累计的惩罚金额。连续2个季度考核不合格，采购人有权终止当年度合同。
第四条  通报反馈
对养护企业进行检查考核。由镇政府根据考核情况予以通报，反馈考核中存在问题，督促在规定时间里予以整改，并组织人员对整改情况予以复核。
检查考核应有书面记录，作为内业资料予以保存。

13.2 具体评分细则
书院镇农村公路综合养护项目考核评分表
	序号
	项目
	评分标准
	标准分
	自评分
	考核分

	—
	养护质量
	65
	　
	　

	1
	清扫保洁
	不得随意倾倒垃圾、废料等，每发现一次违规扣0.5分
	12
	　
	　

	
	
	及时清除各类路面污染、洒落物等，有一处不合格扣0. 5分
	
	　
	　

	
	
	沟底无积尘、杂物，有一处不合格扣0. 5分
	
	　
	　

	
	
	及时清除各类黑色广告，有一处不合格扣0. 5分
	
	　
	　

	2
	路面养护
	路面有坑塘、严重沉陷等影响行车安全病害，有一处不合格扣2分
	25
	　
	　

	
	
	桥头无跳车，有一处不合格扣0. 5分
	
	　
	　

	
	
	水泥砼路面有坑洞、破碎等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病害，有一处扣0. 5分
	
	　
	　

	
	
	沥青路面裂缝、松散等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病害，有一处未灌或灌缝质量差扣0.5分
	
	　
	　

	
	
	路缘石、侧平石、人行道无破损，无沉陷，路肩、边坡平整无杂物，盲道设置规范，标线 恢复及时、规范，有一处不合格扣0. 5分
	
	　
	　

	3
	桥梁养护
	桥梁主要承重构件无影响桥梁安全的病害，有一处不合格扣2分
	16
	　
	　

	
	
	桥面系整洁，伸缩缝内无垃圾，排水通畅，有一处不合格扣0. 5分
	
	　
	　

	
	
	桥面无坑槽、裂缝、露骨等，有一处不合格扣0.5分
	
	　
	　

	
	
	桥梁次要构件无锈蚀、露筋、破损等，有一处不合格扣0.5分
	
	　
	　

	
	
	护坡、挡墙等砌体完好，桥台无冲刷，有一处不合格扣0. 5分
	
	　
	　

	
	
	桥下无垃圾、杂物及违章搭建等，有条件设置桥下通道须设置，有一处不合格扣0. 5分
	
	　
	　

	
	
	无特殊原因，病害发现一年内未维修的，有一处不合格扣1分
	
	　
	　

	4
	排水养护
	窨井盖座、进水口盖座完好，有1处功能性损坏扣0.5分，有一处缺失扣1分
	5
	　
	　

	
	
	进水口、出水口保持畅通，由于养护不善导致积水，有一处扣0.5分
	
	　
	　

	
	
	窨井、进水口、管道无淤积现象，有一处合格扣0.5分
	
	　
	　

	5
	绿化养护
	按时修剪整形，不遮挡公路设施，有一处不合格扣0.5分
	3
	　
	　

	
	
	死树残桩及时清理；空秃、缺株在季节内及时补种，有一次不合格扣0.5分
	
	　
	　

	
	
	浇水、施肥及时、规范，病虫害发现后防治及时，有一处不合格扣0. 5分
	
	　
	　

	
	
	行道树纠偏扶正、按时刷白、护树桩绑扎规范，树穴框或盖板完好，有一处不合格扣0.5分
	　
	　
	　

	6
	附属设施
	防撞护栏有缺失、损坏，扣1分；分隔护栏有缺失、损坏，扣0.5分
	4
	　
	　

	
	
	面板无污染、损坏，无缺字、掉字、设置无错误等现象，立杆牢固、顺直，有一处不合格 扣0.5分
	
	　
	　

	
	
	里程碑、百尺桩、警示桩完好，清洁、醒目，有一处不合格扣0.5分
	
	　
	　

	
	
	反光镜、导流牌、减速装置等安保设施完好，有一处不合格口 0.5分
	
	　
	　

	二
	内业资料
	15
	　
	　

	1
	内业资料
	MQI评定规范、准确，有一处错误扣0. 5分
	15
	　
	　

	2
	
	桥梁经常性检查记录准确、规范，有一座桥错误扣0.5分
	
	　
	　

	3
	
	内业资料齐全，有一项缺失扣1分
	
	　
	　

	4
	
	内业资料必须真实、准确、全面，有一处不合格扣0. 5分
	
	　
	　

	5
	
	资料清晰、有序，有一处不合格扣0.5分
	
	　
	　

	6
	
	工作量统计准确，虚报工作量，每次扣2分
	
	　
	　

	三
	养护规范化
	10
	　
	　

	1
	清扫保洁
	按照规定的方式、数量进行作业，有一处不合格扣0. 5分
	5
	　
	　

	2
	日常巡查
	按照规定的方式、数量进行巡查，有一次不合格扣0.5分
	
	　
	　

	3
	安全、文明
	作业现场按照规范设置护栏、标志，有一次不合格扣1分
	5
	　
	　

	
	
	由于设施损坏，引发交通事故，本项不得分
	
	　
	　

	
	
	作业人员应着标志服、且养护操作规范，有一处不合格扣0. 5分
	
	　
	　

	
	
	无工伤事故，有一次小的工伤事故扣1分，出现伤亡事故此项不得分
	
	　
	　

	四
	网格化及投诉处理
	结案率*30+及时率*30+诉求解决率*40
	10
	　
	　

	五
	综合分
	（一）-（五）之和
	100
	　
	　

	六
	诚信缺失
	转包或主体项目擅自分包的，一票否决，视情做出退标处理。
	本栏无 标准分，若发生， 倒扣分
	　
	　

	
	人员设备配备
	未按照招标要求、投标承诺和管理方要求配备机械设备、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每次扣20分 ；连续三个月未整改的，视情做出退标处理。
	
	　
	　

	
	经费复核
	两类经费复核，控制在5%以内，每低于1个百分点扣3分。
	
	　
	　

	
	危桥管理
	因检查、养护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危桥的，扣20分，造成垮塌等严重责任事故的，一票否决 ，视情做出退标处理。
	
	　
	　

	
	养护失责
	因养护不善，造成第三方损失的，由养护企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追究管养责任， 视情扣10-20分。
	
	　
	　




[bookmark: _Toc463690207][bookmark: _Toc179826871][bookmark: _Toc460922294]14 内业资料编制管理要求
14.1 中标人应努力提高技术管理水平，配合业主做好设施基础资料数据的采集和各类设施
管理系统的推广应用。 
14.2 中标人应根据业主提供的资料，通过调查建立设施量清单及养护工作台帐，格式由业
主统一规定；
14.3 配备专职的内业资料员，收集、整理、编制以及上报各类养护维修资料，资料要求真
实反映中标人的全部养护维修作业实施及管理状况，内容完整准确，上报准时。
[bookmark: _Toc179826872]四、投标报价须知
[bookmark: _Toc179826873]15 投标报价依据
15.1 投标报价计算依据包括技术规范、本项目的招标文件（包括提供的附件）、招标文件答疑或修改的补充文书、设施量清单、项目现场条件等。
15.2 招标文件明确的养护范围、养护内容、养护期限、养护质量要求、养护标准及考核要求等。
15.3 各投标人可以参考以上资料进行投标，也可结合自身企业实力、行业标准、市场行情等内容综合考虑后进行报价。
15.4 设施量清单
15.4.1 本次招标设施量清单中所列设施量是经项目主管部门核定的当年计划养护设施量，只作为投标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
15.4.2 设施量清单应与投标人须知、合同条件、项目质量标准和要求等文件结合起来理解或解释。
15.4.3 采购人提供的设施量清单是截至上一年年底的数据，与目前的实际数据可能存在小的出入，各投标人应自行认真踏勘现场。投标人不得修改设施量清单，如发现设施量和现场工作内容不一致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核查，除非采购人以答疑文件或补充文件予以更正，否则，应以设施量清单中所列的内容为准。除在承包期内发生大面积设施量新增外，采购人将不会因为招标文件提供的设施量清单与目前实际数据存在小的出入而调整投标人所报的日常养护维修及运行管理费用。
15.4.4 设施量清单中给出了各细目设施量，其中日常养护清单项目设施量为包干设施量，投标人除特别注明以外，均指实际养护期和招标期限相同。如在备注中如果注明了养护期限小于招标期限，其单价仍应按照一年养护单价进行投标，本栏总价按照实际养护期限比例进行折算。中标单位还应对设施量建立一路一档。
15.4.5 各细目设施量中Ⅱ类项目是每年（一个整年度）的暂定工程量，投标单价应按照实际单价进行投标。如在备注中如果注明了养护期限小于招标期限，其单价仍应按照正常养护单价计算，其工程量按照实际工程量进行折算。业主对管道及道路进行检测和进行数字化建设，此项费用另计，如项目最终审价金额超过合同价，则业主按合同价作为最终结算价。

[bookmark: _Toc179826874]16 投标报价内容
[bookmark: _Toc179826875]16.1 投标报价包括项目招标范围内确定的工作内容，并达到养护、运行管理、维修技术（标准）要求所需的劳务、材料、机械、质检(自检)、缺陷修复、管理、利润等费用，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等费用。投标人用于本合同工程的各类设备的提供、运输、拆卸、拼装、折旧等支付的费用，已包括在设施量清单的单价与投标总价之中。按照养护作业的特点和性质，投标总价分为日常养护费和应急抢险费。
16.1.1 日常养护费是指完成设施量清单中明确的日常养护类项目设施量，并达到养护、运行管理、维修技术（标准）要求所发生的费用，由投标人根据市场价格、自身实力在投标时自由竞价。日常养护费为总价包干（可按考核办法进行处罚并扣除），除遇不可抗力因素、采购人要求的变更以及招标文件或合同中另有约定的除外，不做任何调整。采购人不会因承包人在投标报价时的遗漏和疏忽而调整日常养护费，也不能免除承包人在日常养护维修及运行管理费用规定内容和范围内的任何责任。
16.1.2 应急抢险费包括以下内容：防汛防台（含抢险物资）费用；设施（如防撞水箱、反光标志等设施）被盗及意外损失修复经费；综合整治、清理土方污染、飞车垃圾、清理黑色广告等各类费用；保险以及各类创建活动支出经费；窨井盖托底管理、投诉处理及三八线整治以及其他采购人认为需由中标投标人处理的临时发生的费用等。应急抢险费用为总价包干（可按考核办法进行处罚并扣除），除遇不可抗力因素、采购人要求的变更以及招标文件或合同中另有约定的除外，不做任何调整。
16.2 投标报价中投标人应考虑本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投标报价应将所有工作内容考虑在内，如有漏项或缺项，均属于投标人的风险，其费用视作已分配在报价明细表内单价或总价之中。投标人应逐项计算并填写单价、合计价和总价。
16.3 在项目实施期内，对于政策调整因素、主材、人工价格上涨以及可能存在的其它任何风险因素，投标人应自行考虑，在合同履约期内，中标总价不作调整，如合同另有约定除外。投标报价中投标人应考虑本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
16.4投标人只需在《开标一览表》中报出对应服务期限的投标价格即可。（服务期限为小于等于一年的项目，）
17 投标报价控制性条款
17.1 投标报价不得超过公布的预算金额或最高限价，其中各包件或各分项报价（如有要求）均不得超过对应的预算金额或最高限价。
17.2 本项目只允许有一个报价，任何有选择的报价将不予接受。
17.3 投标人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满足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质量等要求。不得违反法规标准规定或合同约定，通过降低服务质量、减少服务内容等手段进行恶性低价竞争，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17.4 经评标委员会审定，投标报价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该投标文件作无效标处理：
17.4.1 投标报价中缩减设施量清单中工作量的；
17.4.2 投标报价和技术方案明显不相符的。

[bookmark: _Toc179826876][bookmark: _Toc486604818][bookmark: _Toc481849902]五、政府采购政策
[bookmark: _Toc179826877][bookmark: _Toc481849905][bookmark: _Toc486604821]18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18.1中小企业（含中型、小型、微型企业，下同）的划定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执行，参加投标的中小企业应当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具体格式见“响应文件格式”），反之，视作非中、小微企业，不具备参与投标资格。如项目允许联合体参与竞争的，则联合体中各方均应为中小企业，并按本款要求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18.2 事业单位、团体组织等非企业性质的政府采购供应商，不属于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确定的中小企业，不得按《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规定声明为中小微企业，也不适用《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18.3 如项目允许联合体参与竞争的，组成联合体的中型企业和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小型、微型企业之间不得存在投资关系。
★18.4供应商如提供虚假材料以谋取成交的，按照《政府采购法》有关条款处理，并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
[bookmark: _Toc481849904][bookmark: _Toc486604820][bookmark: _Toc179826878]19 促进残疾人就业（注：仅残疾人福利单位适用）
[bookmark: sendNo]19.1 符合财库【2017】141号文中所示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19.2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按财库【2017】141号规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具体格式详见“投标文件格式”），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

